山东财政学院文件

鲁财院教字〔2008〕33号

关于做好学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

校属有关单位：

    为了加强高校学生信息管理和诚信教育，教育部于2008年10月7日发布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年电子注册的通知》（教学司[2008]1号）。学年电子注册是对在校学生新学年学习资格的认定，是加强高校学生管理的基础性工作。“通知”的目的是实现对普通高校学生在校期间全过程的规范化、信息化管理，建立完整的高校学生数据信息库；统计分析高校学生学籍变动结果，促进宏观管理决策；反映学生借贷还贷、奖励、处分等诚信信息，促进高校学生诚信体系建设；为用人单位远程招聘提供毕业生在校期间基本信息，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服务。

“通知”要求，学年电子注册内容包含各年级在校生新学年学籍注册、上一学年学籍变动及奖惩等情况电子标注。主要包括：

1.学籍状态：注册学籍、暂缓注册（由于欠费等原因）、保留学籍（由于入伍等原因）、预科转正、休学（分病休、其他两类）；
2.学籍变动：升级、跳级、留降级（重修）、转学（入、出）、转专业、专升本、本转专、复学；

3.学籍注销：退学、取消学籍、开除学籍、死亡等及其原因；
4.学籍记载：奖励级别及名称、处分种类及原因；辅修专业证书、肄业证书、学习证明。

根据“通知”精神，我校自2008年起对所有在校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实施学年电子注册。原来欠费的我校注册本专科生如果不能在2008年12月31日前交清学费等相关费用，其欠费信息将录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自2009年起，截至当年9月30日止的在校生欠费信息将录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在我校的借读、进修学生也需要在2008年12月31日前交清欠交的学费，否则取消以后的借读进修资格，并且不提供欠费期间的学习成绩单。2009年起，在我校的借读、进修学生需及时交纳相关费用，否则取消以后的借读进修资格，并且不提供欠费期间的学习成绩单。

希望各二级学院、有关单位加强对学生进行学年电子信息注册工作的宣传和学生诚信教育，提高学生学习的自律性和自觉性，从思想上高度认识电子注册对于自身成长的重要性。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讲求诚信、遵纪守法，做一个符合社会公德的现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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